
董事長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吳敏求

方成義
游敦行

盧志遠
倪福隆

彭介平
潘文森

建全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胡定華

惠盈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炯朗

總經理
董事
代表人
社長
台灣區總裁
總經理
執行董事
兼總經理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長
董事
總經理
董事
董事長
董事
董事
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
董事長
董事
董事長
董事
董事長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董事

全宏科技(股)公司
MXB Inc.
Macronix (Asia) Limited Korea Branch 
Macronix (Asia) Limited Japan Branch 
新加坡商安富利(股)公司  
迅宏科技(股)公司
迅宏科技(蘇州)有限公司

大宏投資(股)公司
INFOMAX HOLDING CO., LTD.
INFOMAX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Macronix Europe NV.
旺宏(香港)有限公司 
Macronix Europe NV.
Macronix Pte. Ltd. 
晶詮科技(股)公司  
旺宏(香港)有限公司
Macronix Pte. Ltd.
合勤科技(股)公司  
智威科技(股)公司
建邦顧問(股)公司 
建邦創業投資(股)公司 
冠華科技(股)公司 
弘邦創業投資(股)公司 
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公司 
全智科技(股)公司 
明利投資(股)公司
集邦科技(股)公司 
聯華電子(股)公司 
茂達電子(股)公司 
智灝科技(股)公司 
益芯科技(股)公司

本公司
職　稱

姓　名 擔任他公司職務

時間：九十八年六月十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101大型會

議室(新竹科學園區展業一路2號)
出席：親自及委託出席股東代表股份共計2,274,607,775

股，佔本公司扣除公司法第一七九條規定無表決
權股份3,613,347股後發行股份總數3,138,198,241股
之72.48%。

主席：吳董事長敏求　　　　　記錄：林雲龍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數額，由主
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九十七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監察人審查九十七年度決算報告（請參閱附件

二）。
(三)買回股份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第3

頁)。
(四)其他報告：無。

四、承認事項
承認案一　　　　　　　　　　　　　　　　 董事會提
案由：九十七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說明：1.九十七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

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竣事，並經本公司第七
屆第十三次董事會通過，呈請監察人審查完畢
，出具書面審查報告書在案，請參閱附件二。

　　　2.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
三。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承認案二　　　　　　　　　　　　　　　　 董事會提
案由：九十七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九十七年度稅後純益新台幣4,514,603,521

元 ， 經 提 列 1 0 % 之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新 台 幣
451,460,352元，及加計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新
台幣177,117,392元後，可分配盈餘計新台幣
4,240,260,561元。

　　　2.擬自可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3,437,865,330元為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配發新台幣0.7元，股
票股利每仟股無償配發40股。現金股利發放至
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計，其不足壹元之畸零
數額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股票股利配發不足
壹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除權停止過戶日起五
日內，辦理自行併湊成壹股之登記，其併湊不
足部份，按面額折付現金至元為止，其不足壹
股之畸零股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
面額認購之。

　　　3.嗣後如因本公司買回庫藏股、或因員工認股權
憑證之行使，致影響本公司流通在外普通股股
數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配息及增資配
股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調整股東配
息比率及配股比率。

　　　4.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於本案通過後，另訂配
息基準日。

　　　5.九十七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五、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　　　　　　　　　　　　　　　　 董事會提
案由：擬辦理盈餘轉增資案，提請　核議。
說明：1.配合公司財務規劃，擬自九十七年度可分配盈

餘中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1,250,132,850元，發行
新股125,013,285股。

　　　2.本次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舊股相同。
　　　3.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於本案呈奉主管機關核

准後，另訂增資配股基準日。
　　　4.截至九十八年四月十二日（股東常會停止過戶

日）止，本公司流通在外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得
認購股數計約235,585仟股，依據本公司員工認
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規定，本次盈餘轉增
資須按股東配股率調整員工認股權憑證數量，
預計增發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份計約
9,423仟股。由於上述增發係按股東配股率所為
之調整，因此對股東權益並無重大影響。上述
增發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份總數尚未
超過公司章程所保留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
股份。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討論案二　　　　　　　　　　　　　　　　 董事會提
案由：擬提請股東會決議解任「監察人」並選擇設置「

審計委員會」事宜，提請　核議。
說明：1.本公司監察人持股迄今仍未補足，茲為避免對

本公司造成負面影響，擬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
條之四選擇設置審計委員會以取代監察人。

　　　2.茲因公開發行公司之「審計委員會」或「監察
人」之設置僅得擇一為之，擬請本公司股東會
決議解任監察人並同時設置「審計委員會」。
前開解任與設置於本公司九十八年股東常會散
會後立即生效。

　　　3.「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
行事項辦法」第四條規定，解任監察人議案應
載明其姓名、持有股數及被解任事由。擬以本
公司九十八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為準，載明
為設置審計委員會而擬解任之監察人姓名及其
持有股數如下：
                            姓        名 持有股數
吳秉天 0股
李貴敏 0股
力新國際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駱文仁 308,324股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討論案三　　　　　　　　　　　　　　　　 董事會提
案由：配合法令修訂及公司營運所需，擬修訂公司相關

內部規章，提請　核議。
說明：1.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

閱附件五。
　　　2.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

件六。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討論案四　　　　　　　　　　　　　　　　 董事會提
案由：擬辦理國內現金增資、或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參與

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或私募普通股、或私募國內
或海外轉換公司債案，提請　核議。

說明：1.為因應公司未來營運所需，擬於普通股不超過
15億股額度內辦理國內現金增資、或現金增資
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或私募普通
股、或私募國內或海外轉換公司債，擬請股東
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或公司營運需求擇一
或四者或搭配方式，一次或分次辦理之。

　　　1-1 國內現金增資
(1)依公司法第267條規定，除保留發行總數

10%由公司員工承購外，其餘擬依證券交
易法第28條之1規定需對外公開承銷部份，
將採公開申購配售或詢價圈購方式擇一辦
理。
A.採申購配售方式：提撥發行總額10%公

開承銷，其餘80%由原股東按認股基準
日股東名簿所載股東持股比例認購，不
足壹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認股基準日
起五日內，辦理併湊成整股之登記。

B.採詢價圈購方式：提撥發行總額90%公開
承銷，原股東放棄優先認購。

(2)發行價格將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
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自律規則」及主管機關規定訂定之
，實際發行價格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視
市場狀況與承銷商共同議定之。

(3)本次現金增資放棄認購或認購不足之股份
，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發行
價格認購。

(4)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於本案呈奉主管機
關核准後，訂定認股基準日、增資基準日
及辦理一切相關事宜。

　　　1-2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1)依公司法第267條規定，除保留發行總數

10%由公司員工承購外，其餘90%擬依證券
交易法第28條之1規定，全數提撥對外公開
發行，以充作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有
價證券。

(2)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
憑證之發行價格將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及主管機關規定
訂定之，實際發行價格擬請股東會授權董
事長參考國際資本市場狀況及國內普通股
市價與承銷商共同議定之。前開發行價格
之訂定依據應屬合理。

(3)又，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
外存託憑證，雖將稀釋原股東權益，惟透
過自有資本率之增加，可強化財務結構、
減少利息支出、降低資金成本，以適時因
應產業之變動；易言之，於增資效益顯現
後，將有助於公司之競爭力及獲利成長，
對股東權益應有正面助益。

(4)員工認購不足部份，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
長洽特定人認購或視市場狀況列入參與發
行海外存託憑證之有價證券。

(5)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代理人全
權辦理並代表本公司簽署有關本次現金增
資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契約
及文件。

　　　1-3 私募普通股
(1)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本次發行

價格之訂定，不得低於定價日前一、三、
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
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後
平均股價之八成，實際價格擬請股東會授
權董事會視定價日當時市場狀況決定。(假
設以暫定定價日98年3月13日前五個營業日
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之八成設
算之暫定價格為10.17元)上述發行價格之訂
定，除考量證券交易法對私募有價證券有
三年轉讓限制外，係參考相關法令規範及
普通股收盤價而定，應屬合理。

(2)私募特定人選擇方式：將依證交法第43條
之6相關規定擇定特定人。

(3)私募之必要理由：考量資金市場狀況、籌
資時效性、發行成本及股權穩定等因素，

故以私募方式辦理籌資。本次私募資金用
途為因應公司營運發展之資金需求，以利
公司營運穩定成長，對股東權益有正面助
益。

(4)本次私募普通股除受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8
規定之轉讓限制外，其權利義務與已發行
之普通股相同。

　　　1-4 私募國內或海外轉換公司債
(1)發行額度：以預計轉換股數及轉換價格計

算之。
(2)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本次私募

轉換公司債轉換價格之訂定，不得低於定
價日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
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
股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八成，實際轉
換價格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定價日當
時市場狀況決定。(假設以暫定定價日98年3
月13日前五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
算術平均數之八成設算之暫定轉換價格為
10.17元)上述轉換價格之訂定，除考量證券
交易法對私募有價證券有三年轉讓限制外
，係參考相關法令規範及普通股收盤價而
定，應屬合理。

(3)私募特定人選擇方式：將依證交法第43條
之6相關規定擇定特定人。

(4)私募之必要理由：考量資金市場狀況、籌
資時效性、發行成本及股權穩定等因素，
故以私募方式辦理籌資。本次私募資金用
途為因應公司營運發展之資金需求，以利
公司營運穩定成長，對股東權益有正面助
益。

(5)本次私募轉換公司債之轉讓限制，係依證
券交易法第43條之8規定辦理。

(6)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代理人全
權辦理並代表本公司簽署一切有關發行私
募轉換公司債之契約及文件。

　　　2.本案之重要內容，包括發行總額、發行條件、
轉換辦法、計畫項目、預定資金運用進度、預
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他未盡事宜等，擬請股
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及公司營運需求訂
定之，並依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3.嗣後如因法令變更、主管機關意見或客觀環境
改變而有修正之必要，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
全權處理之。

　　　4.若因市場狀況而有低於面額發行普通股之必要
時，得就公司穩健經營、資金需求之急迫性及
募集可行性，並參酌公司普通股收盤價、每股
淨值及營運情形訂定之。

決議：經主席及其指定人員於會中答覆股東相關提問後，以
票決方式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638,760,653權(佔出
席股東總表決權數2,274,607,775權之72.04%)投票表
決贊成後，照案通過。

討論案五　　　　　　　　　　　　　　　　 董事會提
案由：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提請　核議。
說明：1.公司法第二０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

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
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新
增行為如下：

 

決議：以票決方式，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524,188,734權
(佔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843,329,394權之82.69%)
投票表決贊成後，照案通過。

六、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上午十時五十九分)

主席：吳敏求　　　　　　記錄：林雲龍

附件一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七年度營業報告書

　　在持續的強化經營體質、專注經營與精進業務的策
略下，旺宏達成了快速提升製程、優化成本結構、拓展
業務與強化客戶關係的目標，也使得本公司的獲利水準
在全球不景氣的情形下，依然交出了一張亮麗的成績單
。民國九十七年全年營業收入淨額新台幣232.58億元，
較前年下滑4%，稅後淨利新台幣45.15億元，較前年減
少3%，每股盈餘1.45元，較前年減少6%；但若將員工
分紅費用還原，本公司民國九十七年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51.61億元，較前年增加11%，每股盈餘1.66元，較前年
增加9%；顯示了旺宏在成本結構優化與費用樽節等方
面，所呈現的經營績效。
　　由於製程技術快速的提昇、產品設計的精進，使得
經營績效逐季攀揚，全年平均毛利率達43%、營業利潤
率21%，尤其第三季的毛利率高達43%、營業利潤率
25%更是近五年來的最高紀錄。九十七年度營業活動所
產生的淨現金淨流入為新台幣93.96億元，期末約當現金
為新台幣186.38億，負債比率持續降低到14%，存貨維
持在新台幣52.7億元的水準，全年產能利用率為89.8%，
每股淨值為11.81元，顯示本公司財務結構健全。
　　為確保良好的獲利基礎，本公司持續開發新技術與
新產品，於九十七年度申請的專利共432件，核准的共
有333件，至今累計總共申請專利5,610件，已核准3,082
件。除了持續專注於研究與發展之外，旺宏更著重研發
專案的時程管理與績效評估，務使公司資源能有效利用
，將研發成果快速商業化，成為公司的競爭利基與成長
優勢。
　　在ROM方面，去年第四季75奈米產品已經佔ROM營
收的55%，今年下半年65奈米將成為主流製程；並會以
更短的交貨天期、推出更高容量產品等策略，來滿足客
戶的需求及成本的降低。
　　在Flash方面，130奈米產品於去年第四季已佔Flash
營收的40%，今年也將繼續推出110奈米製程，並推出
至256Mb 的產品，一方面增加新產品的供應，並能持續
的降低成本結構，以提昇獲利能力。在客戶開發上，去
年新增加共25家core chip vendors，及贏得93件產品之核
心設計，旺宏並提供24小時快速技術支援服務，以迅速
回應並解決客戶難題，讓客戶滿意。
　　在6吋晶圓代工服務方面，藉由IP的開發來提升代
工附加價值、同時開發高壓製程以提升整體毛利率，並
開發新產品商機。
　　旺宏將持續專注於非揮發性記憶體的核心技術，並
持續開發新市場、新客戶與新終端應用。同時旺宏將更
密切的與客戶互動、掌握市場趨勢，以提供客戶最具競
爭優勢的產品方案，為客戶與公司創造最大的利益。
　 　 旺 宏 將 非 常 專 注 的 並 持 續 快 速 的 提 升 製 程 。
XtraROM  　 65奈米製程產品已通過客戶的認證，且隨時
可以量產出貨，並持續向45奈米製程推進。而Flash亦將
朝75奈米的製程技術演進，以進一步降低成本，並提供
新產品。公司今年的資本支出規劃為新台幣11.6億餘元
，主要用於製程的提升。
　　在金融海嘯的影響下，全球景氣的急遽下滑，當然
也會對旺宏造成影響，由於旺宏在過去數年間已進行閒
置資產處分、產品強化、人力優化與研發專注…等體質
改善的行動，加上穩固健全的財務狀況，希望旺宏可以
安全渡過，並且希望將危機變成轉機而持續成長茁壯。
展望新的一年裡，全球經濟情勢仍是混沌不明，加上同
業競爭加劇，對公司經營團隊都是嚴格的考驗，唯有使
全體員工能發揮最大的工作效率，提昇客戶滿意度來追
求公司的成長。
　　同時，旺宏也兼顧企業對社會、環境保護應盡的責
任與義務，因此屢屢獲得綠色採購績優企業、企業社會
責任、低碳企業競賽、環境維護…等類的獎項。最後，
感謝各位股東對旺宏的支持與愛護，旺宏的經營團隊將
更努力以赴，創造利潤回饋股東。

董事長：吳敏求　　　　總經理：盧志遠　　　　會計主管：葉沛甫
 

附件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九十七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
報表，業經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竣事，併同營業報
告書及盈餘分配案，經本監察人等依法審查完竣，認為並
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報告如上。

　此致
　本公司九十八年股東常會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吳秉天

　　　　李貴敏

　　　　駱文仁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附件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及九十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七年及九十六
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
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
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
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部分採權益法評價
被投資公司之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委由

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財務報表所表
示之意見中，其有關投資前述被投資公司長期股權投資
及其投資損益，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九
十七年及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前述被投資公司之
長期股權投資分別為新台幣（以下同）585,544仟元及
1,037,391仟元，民國九十七及九十六年度認列之相關投
資淨損分別為393,063仟元及230,368仟元。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
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
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
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
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
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
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
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
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
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商業會計法
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會計準則相關之規定暨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旺宏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及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
況，暨民國九十七年及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如財務報表附註三所述，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自
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九六）基秘字第○五二號函規定，將員工分
紅及董監酬勞視為費用，而非盈餘之分配。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九十七及九十六
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並經本會計師出具修正式無保留
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林　鴻　鵬　　會 計 師　張　日　炎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3784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3784號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年　二　月　十一　日

會計師查核報告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及九
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
七年及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損益
表、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
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
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
務報表表示意見。列入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部分子公司
及採權益法評價被投資公司之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
核，而係委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
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前述子公司及被投資公
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
上述子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及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資 產 總 額 分 別 為 新 台 幣 （ 以 下 同 ） 8 4 2 , 3 2 9 仟 元 及
1,442,632仟元，分別佔合併資產總額之1.90%及3.19%，
民國九十七及九十六年度之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653,143
仟元及1,027,209仟元，分別佔合併營業收入淨額之2.67%
及4.05%；民國九十七年及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
前述被投資公司之長期股權投資分別為130,145仟元及
218,976仟元，分別佔合併資產總額0.29%及0.48%，民國
九十七及九十六年度相關之投資損失及投資利益分別為
71,733仟元及61,706仟元，分別佔合併稅前淨利之1.55%
及1.27%。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
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
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
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
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
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
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
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
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
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商業會計法
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會計準則相關之規定暨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及子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及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
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七年及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合併經營成果與合併現金流量。
　　如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三所述，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及子公司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九六）基秘字第○五二號函規定，
將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視為費用，而非盈餘之分配。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林　鴻　鵬　　會 計 師　張　日　炎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3784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3784號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年　二　月　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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